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牧星计划”候选人申请表
申 请 人：                     
推荐学院：                     
              一级学科：                     
研究方向：                     
              填表日期：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本表前请认真阅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牧星计划2.0”实施方案》（校人字〔2023〕42 号）的有关规定。

二、 填写本表应注意：

1、所填内容需用宋体并用A4纸打印。

2、本表只填写近五年的工作及成果，并按照表中规定项数填写。

3、需按要求严格、认真填写本表，确保所填内容属实并签名。

4、凡涉及年龄、年限计算，均截至申报当年1月1日。

5、所填写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推荐学院负责审核并签署意见。

三、 报送本表时需提供附件材料，附件材料格式及内容要求见“附件说明”。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出生年月
	           （______周岁）
	国   籍
	
	

	籍   贯
	
	政治面貌
	
	

	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专业

(二级学科)
	
	

	E-mail
	
	手机/微信
	
	

	博士毕业院校
	       年       月，毕业于       （国家）                         （学校）
                            专业，获得                （学历/学位）

	现任职单位
及职务
	
	合同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现任职单位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_______位         □世界一流的国（境）外科研院所

	海外导师姓名
	
	职称及研究方向
	

	南航导师姓名
	
	职称及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及专长
	

	主要学术荣誉、学术兼职
	

	个人简历
	（从本科开始按时间正序填写，时间应连续，时间格式如：“201107”）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毕业院校或工作单位
	专业与学位情况

或工作职务

	
	
	
	
	
	

	
	
	
	
	
	

	
	
	
	
	
	

	
	
	
	
	
	

	
	
	
	
	
	

	
	
	
	
	
	

	
	
	
	
	
	

	
	
	
	
	
	


二．申请人学术、科研情况简介
	2.1主要学术贡献、重要创新成果及其科学价值或社会经济意义（1000字以内）

	


	2.2重要科研获奖情况

	近5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限填5项；所填内容应附证明材料）

	项目名称
	等级
	批准时间
	批准机构
	本人排名

	(1) 
	
	
	
	

	(2) 
	
	
	
	

	(3)
	
	
	
	

	(4)
	
	
	
	

	(5)
	
	
	
	

	2.3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近5年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基金及项目情况。（限填5项，5项以上可在附件中另附页；所填内容应附证明材料）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类别
	起止时间
	经费数额
（单位：万元）

	(1) 
	
	
	

	(2) 
	
	
	

	(3)
	
	
	

	(4)
	
	
	

	(5)
	
	
	

	近5年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基金及项目情况。（限填5项，5项以上可在附件中另附页；所填内容应附证明材料）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类别
	起止时间
	经费数额
（单位：万元）
	本人排名或承担金额

	(1) 
	
	
	
	

	(2) 
	
	
	
	

	(3) 
	
	
	
	

	(4) 
	
	
	
	

	(5)
	
	
	
	

	2.4申请专利情况

	近5年申请专利（  ）项，其中已授权专利（  ）项。（限填5项，先填授权专利；所填内容应附证明材料）

	专利名称（注明授权还是申请）
	专利授权国/申请国
	专利号/申请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申请日
/
	本人排名/
总人数

	【授权】
	
	
	
	

	【申请】
	
	
	
	

	
	
	
	
	

	
	
	
	
	

	
	
	
	
	


	2.5 近五年代表性论著、论文情况（10篇以内）

	论著（论文）名称
	发表时间（年月）
	发表载体
	论著（论文）全部作者

	
	
	
	

	
	发表年代/会议时间
	期刊论文：期刊名称、卷（期）及起止页码（摘要论文请加以说明）会议论文：会议名称（或会议论文集名称及起止页码）、会议地址
	应按照论文发表时作者顺序列出全部作者姓名所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中本人姓名加粗显示

	
	
	
	

	
	
	
	

	
	
	
	

	
	
	
	

	
	
	
	

	
	
	
	

	
	
	
	

	
	
	
	

	
	
	
	

	
	
	
	


	2.6申请人其他科研成果及荣誉情况（涉及国外项目应说明性质）

	

	2.7 其他情况

	当前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竞业禁止、保密约定及兼职取酬等情况，如果有，请列出。


	2.8 海外导师及高校情况介绍

	

	2.9工作设想（对照国家人才计划申请条件，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和思路、工作目标、预期成果等，提出申报国家人才计划的预计时间）

	

	以上所填内容属实，如与事实不符，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本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填内容真实性及材料完整性核实无误。

学院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学院、学校审核意见

	学

院

/
国
家
级
人

才
推

荐

意
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选聘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说明
（此页不装入材料、不提交）
1.附件要求：

申报人须提交与申请表所填内容相符的附件材料1份。同时需提交所有附件材料电子版，电子文档内容需与纸质材料一致。
2.附件材料请按照以下内容及顺序整理：
附件材料封面；

附件材料目录（须标注页码）；
个人基本材料：
①博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②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③海外任职的证明材料（海外单位工作合同或录用通知，提供材料应有证明人签字）；
重要科研获奖证明材料；

承担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所获专利情况证明材料；
5篇以内重要创新性论文的全文及其刊载杂志封面、目录的复印件；
所列近五年代表作须提供第三方检索报告，且申报书中代表作栏填写内容应以检索报告为准；如在我校检索可委托学院联系图书馆查收查引。
能反映个人学术业绩、成果的其他证明材料。
